
國立中山大學　公告
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日

發文字號：中教字第1120700699號

附件：附件一轉校流程、附件二教育部1120418函定兩校轉校辦法、附件三中山高醫學

士班轉校審查標準、附件四轉校申請表及志願表
 

主旨：國立中山大學受理高雄醫學大學學士班學生申請112學年
度轉校事宜。

依據：國立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學士班學生轉校辦法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申請對象：高雄醫學大學學士班修業滿一年級以上學生。 

二、申請期間：112年6月5日(星期一)至6月30日(星期五)截止
。 

三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擬申辦之同學填妥申請表及書面備審資料，送至貴校教
務處招生組辦理審查。歷年成績表由教務處列印，同學
免檢附。 

(二)貴校教務處招生組彙送學生申請資料至本校教務處註冊
課務組轉送各學系進行審查，必要時得筆試或面試。 

(三)申請流程請參閱附件一。 

四、檢附中山高醫「轉校辦法」(附件二)、「轉校審查標準」
(附件三)、「轉校申請表及志願表」(附件四)。 

五、預計112年8月16日(星期三)於本校教務處網頁/中山高醫
轉校最新消息公告核准名單。

 

正本：高雄醫學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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